
保密切結書 

本人          自任職                （機關/單位）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（職務）時起，因接密實需，同意

接受丙種安全查核及持有本保密切結書之海巡機

關以合法之方式蒐集、處理或利用本人之個人資

料；執行職務工作期間，願意遵守紀律保密安全作

為，如有知悉、持有、保管、傳遞或處理機密資訊

者，無論是否屬個人職掌之業務，均願遵守國家機

密保護法及其他相關法令之規定。非因公務未經權

責長官依法核定前，絕不將機密資訊內容洩漏或交

付無關之第三人，縱退休（伍）、離職或解聘（雇）

後亦同；非因公務未經核准不透漏機敏身分，或對

外發表言論致生影響或洩漏機密資訊。如有違反致

生危害或影響機關聲譽經查證屬實，願自負懲處及

一切法律責任。 

 

 

 

 

 

立切結書人：        （簽章） 

日期：  年  月  日 

附件二 


